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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节  规划目的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璧山区建筑垃圾治理，建立科学合理的收运及处置体系，规划布局各类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实现城市建筑垃圾源头控制、规范运输、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特编制本规划。 

第二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

第二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璧山区行政区范围，规划面积914.43km2。

第三条  规划期限

以2020年为规划基准年，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其中近期规划期限为2021年—2025年；远期规划期限为2026年—2035年。

第三节  规划人口与规划用地

第四条  规划人口

近期规划人口为66.30万人，远期规划人口为73.71万人。

第五条  规划用地

规划建筑垃圾收集处理范围为璧山区全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约116.92km2，区域基础设施用地面积39.15km2。

规划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用地选址范围为璧山区全域行政区范围，含6个街道9个镇。

第四节  规划依据

第六条  规划依据

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修正）；

（5）《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修订）；

（6）《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订）；

（7）《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05年,建设部第139号令）；

（8）《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8年修正）。

2. 规范性文件

（1）《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1号）

（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城函〔2018〕65号）；

（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渝府发〔2018〕25号）；

（4）《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20〕11号）

（5）《重庆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2019年11月）；

（6）《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全面推进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23〕97号；

（7）《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面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分类办〔2024〕7号）；

（8）《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2〕1号）。

3. 标准规范

（1）《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

（2）《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2019）；

（3）《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

4. 相关规划及其他

（1）《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重庆市城乡环境卫生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3）《重庆市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规划（2019—2035年）》；

（4）《重庆市璧山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年）》；

（5）《重庆市中心城区建筑垃圾治理专项规划（2021—2035年）》

（6）其他相关基础资料。

第五节  规划目标与指标

第七条  规划目标

从璧山区城市发展建设实际出发，以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完善建筑垃圾收集运输体系，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筑垃圾消纳处理设施，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实现建筑垃圾治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加快璧山区建设成为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先行区，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第八条  规划指标

规划到2035年底，璧山区建筑垃圾收集率达到100%，建筑垃圾密闭化运输率要达到100%，建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工程渣土综合利用率达85%以上，工程垃圾、拆除垃圾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装修垃圾综合利用率达60%以上；运输车辆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安装比例100%。
第二章  建筑垃圾预测

第一节  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

第九条  工程垃圾产生量预测

预估近期工程垃圾产生量约37.07万t/年，远期工程垃圾产生量约25.08万t/年。

第十条  拆除垃圾产生量预测

预估近期拆除垃圾产生量约37.91万t/年，远期拆除垃圾产生量约25.92万t/年。

第十一条  装修垃圾产生量预测

预估近期装修垃圾产生量约13.68万t/年，远期装修垃圾产生量约12.87万t/年。

第十二条  工程渣土产生量预测

预估近期城市建设工程渣土产生总量约1102.95万m3/年，远期城市建设工程渣土产生总量约1045.10万m3/年。

预估近期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渣土产生总量约475.05万m3/年，远期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渣土产生总量约272.54万m3/年。

第十三条  工程泥浆产生量预测

预估近期城市建设工程泥浆产生总量约11.03万m3/年，远期城市建设工程产生总量约10.45万m3/年。

预估近期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泥浆产生总量约4.75万m3/年，远期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泥浆产生总量约2.73万m3/年。

第十四条  建筑垃圾总量

规划期内各类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情况详见附表1。

第二节  建筑垃圾处理量预测

第十五条  装修垃圾分选量预测

近期装修垃圾产生量约13.68万t/年，远期装修垃圾产生量约12.87万t/年，预估装修垃圾分选量约13.68万t/年。

第十六条  装修垃圾填埋量预测

近期装修垃圾填埋量约4.10万t/年，远期装修垃圾填埋量约3.86万t/年，预估装修垃圾填埋场容量至少应满足38.44万m3。

第十七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处理量预测

近期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综合处理需求量将达到82.16万t/年，远期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综合处理需求量将达到57.76万t/年，预估综合处理厂处理规模至少应满足82.16万t/年。

第十八条  渣土填埋场处理量预测

近期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需求容量约861.73万m3，远期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需求容量约563.48万m3，预估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容量至少应满足1425.20万m3。

近期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渣土填埋场需求容量约839.65万m3，远期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渣土填埋场需求容量约550.53万m3，预估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渣土填埋场容量至少应满足1390.18万m3。

第三章  建筑垃圾处置规划

第一节  建筑垃圾处理流程与方案

第十九条  处理处置流程

规划采用“源头减量→分类收集→运输→分拣→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填埋”的建筑垃圾处理流程。

第二十条  分类处理方案

1. 工程渣土及工程泥浆

以场地内部平衡为主，页岩、石料可利用部分进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多余部分结合城市公园绿化项目地形改造和生态修复项目进行消纳，剩余未利用部分，进入建筑渣土填埋场进行填埋，在填埋场封场后进行复垦、复绿等生态修复。

2.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及装修垃圾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进行源头分拣，装修垃圾进入分选场。经分拣后，金属、木材等进入回收再利用渠道；混凝土块、砖块、碎石等进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生产可重新利用于城市建设中的混凝土骨料、路基材料、制砖材料等；余下少量不可利用的，进入装修垃圾填埋场。

第二节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布局

第二十一条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布局要求

遵循《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及相关规定，加强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河道管理范围线等安全和生态底线的衔接，不得违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强制性内容。

第二十二条  建筑垃圾分选场规划

规划至2035年，璧山区规划建筑垃圾分选场1处，在城市工业用地中进行选址，总计分选处理规模为15万t/年。详见附表2。

第二十三条  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规划

利用建筑工地、临时用地、未利用地等设置若干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场，规划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6处，每处装修垃圾分选处理能力为0.2万t/年。详见附表3。

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场的选址和开放时间由区城市管理部门根据建筑垃圾产生点位、容量需求等情况灵活设置。至规划期末，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应覆盖全区城乡建设用地，城区范围以外有条件规划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的各镇、街道，应至少设置1处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

璧山城区范围以外的镇街，符合相关建设条件的，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可与各镇街建筑工程渣土填埋场合建。

第二十四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规划

规划在璧山区正兴镇重庆（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静脉产业园）内建设正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处理能力为50万t/年，占地面积约5hm2。

第二十五条  工程渣土填埋场拟选址规划

工程渣土填埋场选址应避开基本农田、生态红线，避开规划铁路、高压走廊等重大基础设施等进行选址。初步规划选址10处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占地面积约62.86hm2，估算消纳容量约2395万m3。详见附表5。

工程渣土填埋场为规划拟选址，后续建设时应按照本规划点位及实际建设条件、交通情况、规划用地性质及工程渣土填埋需要等因地制宜确定具体建设位置。

工程渣土填埋场规划布局应按照均衡性、就近性、便利性、安全性、科学性等原则进行，城区范围以外有条件规划工程渣土填埋场的各镇、街道应规划布局建筑工程渣土填埋场，部分镇、街道可共建共享一个建筑工程渣土填埋场。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渣土填埋场按照重庆市临时用地相关管理规定综合确定区域基础设施工程填埋场位置。

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主要消纳城市建设用地内的各类建筑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渣土填埋场主要消纳璧山区行政区范围内区域铁路、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机场等区域交通设施及其他区域公用设施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和区域基础设施工程渣土填埋场可以互相接纳工程渣土、工程泥浆的填埋。

工程渣土填埋场只接收建设项目工程渣土、工程泥浆，严禁接收装修垃圾、生活垃圾等其他类型垃圾，严禁将其他垃圾混入工程渣土、工程泥浆中填埋至工程渣土填埋场。

第二十六条  装修垃圾填埋场规划

规划在璧山区大路街道建设璧山大路装修垃圾填埋场作为战略储备用地预留，规划总容量约180万m³，占地面积约8hm2。详见附表6。

第二十七条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要求

以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装修垃圾分选场、工程渣土填埋场、装修垃圾填埋场等选址均为根据上位规划、选址条件及各镇街意见的初步拟选址，在项目立项、建设、封场等各阶段，须对具体方案进行深化和细化，并进行专项论证。应满足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法律法规规定，合法合规地建设建筑垃圾处理设施。

第四章  建筑垃圾减量化规划

第一节  建筑垃圾源头减量与过程管控

第二十八条  源头减量

（一）优化城市场地竖向设计

将工程渣土减排纳入城市建设新区各层次建设规划以及各类重大市政规划，加强竖向规划设计管理，以场地土方（含地下空间土方）自平衡的原则确定场地周边路面标高，并合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减少土方开挖。

（二）优化建筑设计，采用耐久材料

建筑设计时注意尺寸配合和标准化，减少切割产生的废料；增加耐久性材料和构件的运用，以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第二十九条  过程管控

（一）加强施工管理

加强建筑施工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提高建筑施工管理水平，减少因施工质量原因造成返工而使建筑材料浪费及垃圾大量产生。

（二）推广施工新技术

推广新的施工技术,避免建筑材料在运输、储存、安装时的损伤和破坏所导致的建筑垃圾；提高结构的施工精度,避免凿除或修补而产生的垃圾；避免不必要的建筑产品包装。

（三）增强施工环保意识

在施工中做到工完场清，多余材料及时回收再利用，以减少材料浪费，节约费用。

第二节  建筑垃圾强化利用与增强消纳

第三十条  强化利用

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与设施的更新，建立先进的资源化利用体系，推行房屋拆除工程与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捆绑模式。建立再生产品强制使用押金制度，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产品推广应用。

第三十一条  增强消纳

鼓励采用基坑回填、矿坑修复、土地复耕、园林绿化等方式进行渣土消纳，减少余土总量。

第五章  建筑垃圾收运体系规划

第一节  建筑垃圾收集

第三十二条  建筑垃圾收集原则

建筑垃圾实行源头分类收集、分类堆放。

第三十三条  装修垃圾收集要求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优先就地利用。其他多余建筑垃圾配备专业的建筑垃圾清运工人进行清运处理。

家庭装修垃圾应统一堆放至小区装修垃圾收集点，采用预约上门方式收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危险废物、工业垃圾以及生活垃圾混入建筑垃圾，不得随意倾倒、堆放、填埋建筑垃圾。

第二节  建筑垃圾运输

第三十四条  建筑垃圾运输体系

工程渣土及工程泥浆实行市场化运输，由建筑垃圾处置许可审核确定的承运单位至施工工地将渣土运至各街道、园区审核确定的渣土处置点。

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实行市场化运输，由建筑垃圾处置许可审核确定承运单位至施工工地将垃圾运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在居住区或集中产生点设置装修垃圾收集点，由产生单位或物业委托环卫部门或有资质的运输企业将装修垃圾运至装修垃圾分选场进行临时堆放和分拣，可利用的再进行加工利用，不可利用的装修垃圾再统一运至装修垃圾填埋场。

第三十五条  建筑垃圾收运分区

璧山区建筑装修垃圾、工程垃圾、拆除垃圾由全区统一指定专业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和装修垃圾分选场进行集中处置。

第三十六条  建筑垃圾收运线路

运输路线尽量避开学校、居民区、管制道路等，在运输过程中严格按照路线运输。对确需通行禁行的区域的大货车和渣土车辆等，须提前向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通行证，经批准同意后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路线、时间行驶。

第三十七条  建筑垃圾收运监控

建立建筑垃圾收运全程管理系统，对建筑垃圾的清运和处理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全程监控。规划在通往建筑垃圾处置设施的收运路线重点卡口、重要道路交叉口等设置信息化监控系统和执法网点，对建筑垃圾收运过程实现有效监管。

第六章  建筑垃圾管理体系建设

第一节  建筑垃圾机构与制度建设

第三十八  条机构设置

璧山区城市管理局为璧山区建筑垃圾综合治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璧山区实施城市建筑垃圾的收运、处置和管理。 

成立重庆市璧山区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小组，负责对璧山区建筑垃圾综合治理的管理和监督，璧山区城市综合执法机构负责璧山区城市建筑垃圾的综合执法管理。 

第三十九条  制度建设

加强璧山区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处置的制度建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尤其在运输处置行政许可制度、执法检查制度、投诉举报制度、污染补偿制度、政府补贴制度、应急机制等方面应当不断进行优化，逐步完善璧山区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处置制度体系。

第二节  建筑垃圾部门互联与监督

第四十条  部门互联

璧山区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和自然资源、城市管理、交通、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间应实现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互联互通，使各部门获得的相关建筑垃圾处置的信息资源共享，保障沟通顺畅，及时解决问题。

璧山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公安、城市管理、生态环境、规划和自然资源、发展改革等部门，建立各层级建筑垃圾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确定专门人员定期参加，方便及时沟通和讨论城市建筑垃圾综合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

第四十一条  监督机制

针对建设项目建筑垃圾的就地平衡方案、源头分类情况、源头利用情况，运输安全、运输作业规范、运输环保措施情况以及建筑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处置作业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消纳指标是否到达标准、终端处置是否无害化、生态修复措施是否自然生态等方面进行全过程监督。

第四十二条  服务支持

建立璧山区城市建筑垃圾综合治理信息系统，规范璧山区各政府部门间的建筑垃圾审批流程，不断完善建筑垃圾综合治理相关的技术规范、标准、导则等，及时为各项目建筑垃圾处置单位提供技术支持。

第七章  分期建设规划

第一节 分期建设时序

第四十三条  分期建设时序

本次规划近期建设年限为2021—2025年，远期建设年限为2026—2035年。

第二节  近期建设规划

第四十四条  近期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规划

近期规划在璧城街道、璧泉街道规划建设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6处。

第四十五条  近期工程渣土填埋场规划

近期规划新建桃花山建筑工程渣土填埋场二期。

近期各类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项目详见附表7。

第三节  远期建设规划

规划远期各类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项目详见附表8。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节  批准实施

本规划经批准后，作为指导璧山区建筑垃圾规范管理和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性文件，规划自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二节  规划解释

本规划解释权归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

附表：1．璧山区建筑垃圾总量计算预测一览表

2．璧山区建筑垃圾分选场规划一览表

3．璧山区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规划一览表

4．璧山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规划一览表

5．璧山区建筑渣土填埋场拟选址规划一览表

6．璧山区装修垃圾填埋场拟选址规划一览表

7．近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8．远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附表1

璧山区建筑垃圾总量计算预测一览表

	序号
	垃圾种类
	单位
	近期
	远期

	1
	工程垃圾
	万t/年
	37.07 
	25.08 

	2
	拆除垃圾
	万t/年
	37.91 
	25.92 

	3
	装修垃圾
	万t/年
	13.68 
	12.87 

	4
	工程渣土（城市建设用地）
	万m³/年
	1102.95 
	1045.10 

	5
	工程渣土（区域基础设施）
	万m³/年
	475.05 
	272.54

	6
	工程泥浆渣土（城市建设用地）
	万m³/年
	11.03
	10.45 

	7
	工程泥浆（区域基础设施）
	万m³/年
	4.75
	2.73


附表2

璧山区建筑垃圾分选场规划一览表

	序号
	设施名称
	处理规模（万t/年）
	占地规模（hm²）
	建设类型
	所属镇街
	建设时间

	1
	正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配建正兴建筑垃圾分选场）
	15
	5
	规划新建
	正兴镇
	2026—2035

	合计
	15
	5
	/
	/
	/


附表3

璧山区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规划一览表

	序号
	设施名称
	处理规模（万t/年）
	建设类型
	所属镇街

	1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
	0.2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2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2
	0.2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3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3
	0.2
	规划新建
	璧城街道

	4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4
	0.2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5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5
	0.2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6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6
	0.2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7
	丁家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7
	0.2
	规划新建
	丁家街道

	8
	健龙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8
	0.2
	规划新建
	健龙镇

	9
	广普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9
	0.2
	规划新建
	广普镇

	10
	三合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0
	0.2
	规划新建
	三合镇

	11
	大兴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1
	0.2
	规划新建
	大兴镇

	12
	福禄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2
	0.2
	规划新建
	福禄镇

	13
	河边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3
	0.2
	规划新建
	河边镇

	14
	大路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4
	0.2
	规划新建
	大路镇

	15
	七塘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5
	0.2
	规划新建
	七塘镇

	16
	八塘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6
	0.2
	规划新建
	八塘镇

	合计
	3.2
	/
	/


附表4

璧山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规划一览表

	序号
	设施名称
	处理规模（万t/年）
	占地规模（hm²）
	建设类型
	所属镇街
	建设时间

	1
	正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50
	5
	规划新建
	正兴镇
	2026—2035

	合计
	50
	5
	/
	/
	/


附表5

璧山区建筑渣土填埋场拟选址规划一览表

	序号
	设施名称
	处理规模（万m³）
	占地规模（hm2）
	建设类型
	所属镇街
	主要消纳对象

	1
	桃花山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二期
	680
	11.30
	规划新建
	璧城街道
	璧城街道、璧泉街道各类城市建设工程及铁路、高速公路等区域基础设施工程等

	2
	穿心沟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230
	3.97
	规划新建
	璧城街道
	璧城街道、璧泉街道各类城市建筑工程

	3
	新堰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510
	16.66
	规划新建
	璧城街道
	璧城街道、璧泉街道各类城市建筑工程

	4
	渝蓉高速下道口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65
	1.93
	规划新建
	璧城街道
	璧城街道、璧泉街道各类城市建筑工程

	5
	来凤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230
	8
	规划新建
	来凤街道
	来凤街道、青杠街道各类城市建筑工程

	6
	丁家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200
	6
	规划新建
	丁家街道
	丁家街道、大兴镇各类建筑工程

	7
	广普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60
	2
	规划新建
	广普镇
	广普镇、健龙镇、三合镇各类建筑工程

	8
	福禄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60
	2
	规划新建
	福禄镇
	福禄镇各类建筑工程

	9
	大路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200
	6
	规划新建
	大路镇
	大路镇各类建筑工程

	10
	七塘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160
	5
	规划新建
	七塘镇
	七塘镇、八塘镇各类建筑工程

	合计
	2395
	62.86
	/
	/
	/


附表6

璧山区装修垃圾填埋场拟选址规划一览表

	序号
	设施名称
	处理规模（万m³）
	占地规模（hm²）
	建设类型
	所属镇街
	建设时间

	1
	璧山大路装修垃圾填埋场
	180
	8
	规划
新建
	大路街道
	2026—2035

	合计
	180
	8
	/
	/
	/


附表7

近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类型
	序号
	设施名称
	建设类型
	所属镇街
	建设时间

	一
	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
	1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2021—2025

	
	
	2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2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2021—2025

	
	
	3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3
	规划新建
	璧城街道
	2021—2025

	
	
	4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4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2021—2025

	
	
	5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5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2021—2025

	
	
	6
	璧山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6
	规划新建
	璧泉街道
	2021—2025

	二
	工程渣土填埋场
	1
	桃花山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二期
	规划新建
	河边镇
	2023—2035


附表8

远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类型
	序号
	设施名称
	建设类型
	所属镇街
	建设时间

	一
	建筑垃圾分选场
	1
	正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配建正兴建筑垃圾分选场）
	规划新建
	正兴镇
	2026—2035

	二
	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
	1
	丁家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7
	规划新建
	丁家街道
	2026—2035

	
	
	2
	健龙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8
	规划新建
	健龙镇
	2026—2035

	
	
	3
	广普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9
	规划新建
	广普镇
	2026—2035

	
	
	4
	三合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0
	规划新建
	三合镇
	2026—2035

	
	
	5
	大兴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1
	规划新建
	大兴镇
	2026—2035

	
	
	6
	福禄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2
	规划新建
	福禄镇
	2026—2035

	
	
	7
	河边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3
	规划新建
	河边镇
	2026—2035

	
	
	8
	大路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4
	规划新建
	大路镇
	2026—2035

	
	
	9
	七塘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5
	规划新建
	七塘镇
	2026—2035

	
	
	10
	八塘装修垃圾临时分选点16
	规划新建
	八塘镇
	2026—2035

	三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1
	正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规划新建
	正兴镇
	2026—2035

	四
	工程渣土填埋场
	1
	穿心沟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规划新建
	璧城街道
	2026—2035

	
	
	2
	新堰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规划新建
	璧城街道
	2026—2035

	四
	工程渣土填埋场
	3
	渝蓉高速下道口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规划新建
	璧城街道
	2026—2035

	
	
	4
	来凤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规划新建
	来凤街道
	2026—2035

	
	
	5
	丁家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规划新建
	丁家街道
	2026—2035

	
	
	6
	广普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规划新建
	广普镇
	2026—2035

	
	
	7
	福禄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规划新建
	福禄镇
	2026—2035

	
	
	8
	大路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规划新建
	大路街道
	2026—2035

	
	
	9
	七塘城市建设工程渣土填埋场
	规划新建
	七塘
	2026—2035

	五
	装修垃圾填埋场
	1
	璧山大路装修垃圾填埋场
	规划新建
	大路街道
	2026—2035


图  纸

1．区位关系图

2．现状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分布图

3．资源化利用与分选设施预选址规划图

4．建筑垃圾填埋场预选址规划图

5．资源化利用厂规划预选址示意图

6．建筑垃圾处置设施近期建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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